
 

 

核能安全委員會人民陳情案件處理作業流程 

 

 

屬本會各組、室 

若分屬兩個(含)以上單位

辦理，由綜規組彙整 

陳情案件 

行政院民意信箱 首長信箱 公文或傳真 電話 親自 

綜規組 
陳情案件紀錄單 

總收文掛號 

承辦單位簽辦 

回復陳情人或存查 綜規組彙整檢討分析 

依一般公文普通件處

理期限列管稽催 

每年陳核分析結果 

結案 

存檔備查 


